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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对国(境)外学校在间开展

招生推介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:

近年来，随着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不断深入和福建教育对外合作

与交流的不断发展，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举办国(境)外学

校招生推介活动的数量逐年增多，大多数的国(境)外学校招生推介

活动产生了良好的影响，对于我省青年学生了解国(境)外的教育情

况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。但是，也有少数单位举办招生推介活动只

顾获取经济利益，片面宣传国(境)外学校情况，对我省青年学生自

费出国留学产生误导，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，这给正常开展的国

(境)外学校招生推介活动造成负面影响。根据教育部、公安部、国

家工商总局 5 号令《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》、 6 号令《自费

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实施细则(试行)))和原省教委、省公安

厅、省工商局《关于印发〈福建省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申报程

序及管理办法〉的通知)) (间教外 [2000] 52 号)以及国家有关外事规



定要求，为加强对(境)外学校在闽举办招生推介活动的管理工作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国(境)外学校招生推介活动是指跟招生相关的推介活动。

包括留学咨询、招生说明会、入学考试讲座、招生项目座谈会、自费

留学签证介绍会等。

二、举办国(境)外学校招生推介活动的确认

1、在我省实行招生推介确认制度。举办与招生相关的推介活动

时，举办单位必须在举办前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向省教育厅或厦门市

教育局办理确认。

2、凡在我省举办国(境)外学校招生推介活动，且有国(境)

外学校或国外公民参与的，在福州市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报

省教育厅确认，在厦门市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报厦门市教育

局确认，其确认件分别抄送省外事办和厦门市外事办备案。

3、凡在我省举办国(境)外学校招生推介活动，且有国外驻华

使领馆工作人员或国(境)外移民签证人员(包含顾问等)参加的，

在福州市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应先征得省外事办同意后报

省教育厅确认，在厦门市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应先征得厦门

市外事办同意后报厦门市教育局确认，其确认件抄送省外事办备案。

三、申请材料和确认时限

1 、申报材料: (1) 举办国(境)外学校招生推介活动的申请书;

( 2 )国(境)外学校的基本情况( 3 )国(境)外学校招生推介活

动内容简介; (4) 国(境)外参加人员的简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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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、省教育厅、厦门市教育局办理确认时限为 7 个工作日。

四、举办国(境)外学校招生推介活动是涉外性很强的活动 o 各

举办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管理，积极扩大我省教育的对外影响。对

国(境)外参办的教育机构，要认真了解国(境)外教育机构的背景

情况，防止极少数国(境)外教育机构利用招生推介活动之机从事非

法活动，防止在招生推介活动上发布虚假信息或误导申请者申请国外

学校。

五、举办国(境)外学校招生推介活动期间遇突发事件，举办单

位应及时向省教育厅、省外事办或厦门市教育局和厦门市外事办报

止

六、举办单位未经确认，擅自组织国(境)外学校招生推介活动

并造成不良后果者，由省教育厅会同省外事办、省公安厅、省工商局

等有关部门共同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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